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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附属履行机构  

第十七届会议  

2002 年 10 月 23 日至 29 日 新德里  

议程项目 4 (a) 

非 公约 附件一所列缔约方的国家信息通报  

审议初次国家信息通报的第四份汇编和综合报告  

附属履行机构的建议  

 附属履行机构第十七届会议决定将以下决定草案提交缔约方会议第八届会议通

过  

决定草案  - /CP.8 

非 公约 附件一所列缔约方的初次国家  

信息通报的第四份汇编和综合报告  

 缔约方会议  

 尤其回顾 公约 第四条第 1 款 第十条第 2 款 (a)项和第十二条第 1 第 4

第 5 第 6 及第 7 款  

 还回顾第 10/CP.2 11/CP.2 12/CP.4 7/CP.5 3/CP.6 和 30/CP.7 号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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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到根据第 10/CP.2 号决定 缔约方会议在审议与非 公约 附件一所列缔

约方 (非附件一缔约方 )初次信息通报有关的事项时 应按照 公约 第三条和第四

条第 1 款 第 3 款 第 4 款 第 5 款 第 7 款 第 8 款 第 9 款和第 10 款的规定

考虑这些缔约方的国家和区域发展重点 目标和情况 . 

 还注意到缔约方会议从第一届会议开始就在按照 公约 第十二条第 7 款进行

安排 以根据发展中国家缔约方的请求为它们提供有关的技术支助和资金支助

帮助其按照该条的要求汇编和通报信息 并找出与 公约 第四条规定的拟议项

目和应对措施相关的技术需要和资金需要  

 审议了秘书处根据第 30/CP.7 号决定 1  提交的 31 份非附件一缔约方的初次

国家信息通报的第四份汇编和综合报告所载的信息 以及附属履行机构的有关建

议  

 1.  注意到  

(a) 国家信息通报的编制为能力建设尤其是国家温室气体清单 脆弱性和

适应及减缓状况评估等方面的能力建设 提供了初步机会  

(b) 多数非 公约 附件一所列缔约方 (非附件一缔约方 )都采用了 经修

订的 1996 年气专委国家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  

(c) 一些非附件一缔约方的国家清单总的来说与附件一缔约方的国家清单

可比  

(d) 在鼓励持续不断地编制清单方面有某些余地  

(e) 能力建设还有助于在国家一级制定并维持体制安排  

(f)  非附件一缔约方正在继续履行 公约 第四条第 1 款和第十二条第 1

款之下的承诺  

(g)  截至 2002 年 6 月 1 日 46 个最不发达国家缔约方中已有 20 个缔约

方提交初次国家信息通报 而不属于最不发达国家缔约方的 100 个非

附件一缔约方中有 64 个缔约方尚未提交初次国家信息通报  

 2.  认为 鉴于在编制国家信息通报方面遇到的技术限制和问题 即一些与数

据的质量和可能性 排放因素及评估气候变化的影响和应对措施效果的方法等相

                                                 
1  FCCC/SBI/2002/8 和 FCCC/SBI/200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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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的困难 需要提供资金和技术 以维持和加强非附件一缔约方编写国家信息通

报的国家能力  

 3.  根据 公约 第十二条第 5 款 请每个尚未在 公约 对其生效后或按照

公约 第四条第 3 款获得资金后三年内提交初次国家信息通报的非附件一缔约

方尽快提交初次国家信息通报 但有一项谅解是 属于最不发达国家的缔约方可

酌情决定在恰当时候提交初次国家信息通报  

 4.  请秘书处编写以下文件供附属履行机构第十九届会议审议  

(a) 关于在编制非附件一缔约方 2002 年 6 月 1 日至 2003 年 4 月 1 日提交

的初次国家信息通报过程中在使用 公约 相关指南方面遇到的问

题 限制因素和困难的第五份汇编和综合报告  

(b) 一份借助一批有代表性的初次国家信息通报和其他相关文件 叙述非

附件一缔约方为执行 公约 而采取的步骤的情况通报 目的是进一

步便利执行非附件一缔约方根据 公约 第十二条第 4 款列出或提议

执行的项目  

 5.  进一步请秘书处编写有关非附件一缔约方向秘书处提交的国家信息通报所

载信息的文件 以期汇编关于非附件一缔约方为依照 公约 第四条第 1 款和第

十二条第 1 款推动 公约 的执行所作努力的信息 并且每隔不超过两年的时间

向附属履行机构提供这些文件  

- -   - -   - -   - -   - -  


